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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諮商中心資源教室 

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實施要點 

108年 5月 2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修正通過 

111年 5月 3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修正通過 

112年 11月 7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依據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本校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支持服務及依

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特訂定本校「身心

障礙學生助理人員實施要點」，提昇營造平等之學習環境。 

二、目 的 

維護本校身心障礙學生在學期間之權益，提供其適當的協助與照顧，保障平等

參與機會，促進學生自立及發展。 

三、申請資格 

 (一)申請受服務對象資格，經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所鑑核發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之本校在學學生。(以下簡稱身障生) 

 (二)申請身障生助理人員，其資格條件，應符合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專責單 

     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四、申請流程 

 (一)申請接受身障生助理人員服務： 

1.依資源教室每學期公告規範，提出申請並繳交相關資料。 

2.身障生申請提出所需協助事項，應與障礙程度影響課業及生活有關，並申請 

  內容需經資源教室審核評估。 

 (二)申請擔任身障生助理人員： 

 1.依資源教室每學期公告規範，並依「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約用人員工作規則」 

   繳交相關資料。 

   2.身障生助理人員人選媒合可由身障生推薦或教職人員，相關行政單位協助指 

      派適合擔任者。 

五、審核原則： 

 (一)資源教室應召開「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審核會議」進行案件申請、人選資 

     格、服務終止等作業審核。 

 (二)身障生助理人員因故提前終止服務，將依核定契約金額之比例核算金額，當聘 

     僱關係終止時核算金額同時終止；若經查明無執行聘僱事實虛報情況，將追回 

     其溢領之金額。 

 (三)受服務身障生與身障生助理人員，涉及違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性 

     別平等教育法」之情事，將依法通報，進行相關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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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每學期實施成效評估作業，相關資料應符合「大專院校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 

     辦理情形」評鑑審查作業所需。 

六、身障生助理人員服務相關規定 

(一)服務內容 

1.依「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工作職責規 

  範。 

2.身障生助理人員僅提供身障生在校課業學習及校園生活適應等協助，不提供 

  非屬申請內容之生活照顧服務，應避免有金錢往來，若知悉「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情事，應回報資源教室。 

(二)考核規範 

1.每學期應接受身障生助理人員職前會議，及每學期應取得 6小時的在職訓練 

  研習時數，強化其輔導知能。 

2.應於資源教室公告之規定期限內，繳交出勤簽到表、工作服務紀錄表及心得 

  報告等相關作業，經檢核後始得薪資核銷作業。 

3.身障生助理人員適用「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約用人員工作規則」若違反考核規  

  範者，經勸導後仍無改善，資源教室得終止該項服務。 

七、經費來源與支給標準 

 (一)經費來源：由教育部補助本校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常門經費之「身心 

     障礙助理人員費」項下支應。 

 (二)支給標準：本校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按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聘任為本校勞 

     僱型兼任助理，及依勞動部公告每小時基本工資給薪，並每位身障生助理人 

    員，每月服務時數以 40小時為上限。 

八、本要點經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決議通過後執行，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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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諮商中心資源教室 

擔任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申請流程圖 

 

 

 

 

 

 

 

 

 

 

 

 

 

 

 

 

 

 

 

 

 

 

 

 

 

 

 

 

 

 

 

 

 

 

 

(中止服務) 

(持續服務至期末) 

(需求不符合) 

107.09.18修正 

112.11.07修正 

  

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 

審核會議 

助理人員需繳交文件： 

1.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諮商

中心資源教室身心障礙學生

助理人員每月服務紀錄表。 

2.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臨時人 

員出勤簽到表。 

3.每學期需參加月會及研習 

達 6小時。 

結束服務 

補件或 

不符合 

人事室：進用作業 

1.輔導員會談，蒐集服務內容、方式、時間，

等評估資料。 

2.輔導員將媒合人選，提案至身障生助理員

審核會議。 

填寫文件：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諮商中心資源教室身心

障礙學生助理人員需求基本資料表。 

提出申請 

同儕督導或主任主持會議  

1.依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諮商中心資源

教室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申請暨補助作

業要點」其他原因致無法持續服務者。 

助理人員 開始服務 

違反 

規定 

人事室：退保作業 

輔導員初評 

同儕督導或主任主持會議 

需檢附文件： 

1.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諮商中心資源教室身

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證件黏貼表。 

2.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計畫約用臨時人員申請

表。 

3.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兼任助理定期勞動契約書 

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 

審核會議 

需檢附文件：屏東科技大學異動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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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諮商中心資源教室 

身心障礙學生申請助理人員申請流程圖 

 

 

 

 

 

 

 

 

 

 

(持續服務至期末) 

(中止服務) 

(申請者取消) 

  

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 

審核會議 

結束服務 

補件或 

不符合 

告知審核結果 

1.輔導員會談，蒐集協助需求面向。 

(課業協助、生活照顧、人際互動。) 

2.申請人推薦或系所、老師指派。 

填寫文件：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諮商中心資源教室 

身心障礙學生申請助理人員需求基本資料表。 

提出申請 

同儕督導或主任主持會議  

1.依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諮商中心資

源教室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申請暨補

助作業要點」其他原因致無法持續服務者。 

開始服務 

違反 

規定 

人事室：退保作業 

需求收集 

同儕督導或主任主持會議 

每月核予服務時數，最多 40小時。 

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 

審核會議 

 

112.11.07制定 

 

滿意度回饋問卷收集。 


